
87 
 

111 年度各機關一般房屋建築費編列標準表 

項       目 單  位 編  列  標  準 

土建工程(鋼筋

混凝土構造) 
 辦公大樓 住宅與宿舍

1-5 層 平方公尺 26,858 元 23,282 元 

6-12 層 平方公尺 27,868 元 27,618 元 

13-16 層 平方公尺 33,126 元 32,414 元 

17 層以上 平方公尺 37,791 元 33,841 元 

備註： 

一、使用上列標準估算工程經費，原則依附表辦理。 

二、非所列之建築功能與構造類別，不適用上列標準，各機關應

依個案特性核實評估並合理編列預算，如：參考鄰近類似工

程單價，按時地不同酌予調整引用；經費較高或較複雜者，

必要時先行編列規劃費用委託專業機構評估。 

三、上列標準，僅係下述所列單價包含項目之費用，尚可加列不

包含項目及得依個案特性專案研析另列之項目費用。惟各機

關於設定建造標準時，應審酌該工程之定位及功能，對應提

出妥適之建造標準，並從預算編列、設計、施工、監造到驗

收各階段，均應依設定建造標準落實執行： 

(一)所列單價包含：基地一般性整理(整地)；施工用水電；

構造物本體(包括基礎、結構、外飾：18 層以上得為帷幕

牆，以下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之國產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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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電信及一般照明設備；室內給、排水、衛生、消

防設備、生活廢水及通風設備；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門

窗、粉刷及達可使用程度之基本室內裝修在內；防水隔

熱、合理空地範圍內之景觀（庭園及綠化）[以(概估建

築面積÷法定建蔽率)－概估建築面積推算合理空地範

圍]、設備工程（昇降及廚具設備）；雜項工程；職業安

全衛生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品管費、保險費、營業稅、

利潤及管理費。 

(二)但不包含：「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所

訂定規劃、地質鑽探、測量、設計、監造等費；專案管

理及顧問費；工程管理費；用地取得與拆遷補償費；藝

術品設置；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相關費用；物價調整費(自

計畫估價基準年至完工年之物價變動皆納入評估)；工程

預備費。 

(三)所列單價已考量一般條件基準，惟下列項目得專案研析

說明後計列，並得會同機關內工程專業單位或委託專業

機構評估：特殊大地工程（含地質改良，不含一般基樁）；

山坡地開發工程；智慧建築(合格級標章按編列標準增加

2%範圍內編列，其他級別另行評估)；綠建築(合格級標

章按編列標準增加 1%範圍內編列，其他級別另行評估)；

耐震設計之用途係數自 1.25 提高至 1.5(按編列標準增

加 6%範圍內編列)；挑高空間(挑高區域之樓地板面積加

列樓高增加係數[《實際樓層高度公尺–3.6》÷3.6]✕

0.25)；分戶樓板之衝擊音隔音構造；大樹保護及遷移費



89 
 

用；減震、制震構造；特殊設備(包括機械停車、空調設

備)及工法或行政單位要求；特殊外牆或構造工程；雨水

貯留利用系統及貯集滯洪設施；地下室超建(樓層數 1~5

層其地下樓層超過 1 層，即地下第 2 層起另計、樓層數

6~12 層其地下樓層超過 2 層，即地下第 3 層起另計、樓

層數 13 層以上其地下樓層超過 3層，即地下第 4層起另

計)；環境監測費；其他類似上述項目為機關特定需求增

加者。 

(四)所列建築物之樓層數為地上層加地下層之總和，除單獨

地下停車場個案外及另行闢建防空避難室等地下層，其

造價按總計樓層數之單價計算。 

四、樓層高超過 5公尺以上時樓地板面積以 1.5 倍計算。 

五、偏遠地區及山地原住民地區土建工程按編列標準增加 12%範

圍內編列。 

六、各機關對所轄管建築類型，如有通案特殊需求或施工條件，

得敘明理由及提供相關佐證資料併同計畫報核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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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般房屋建築費」編列標準表使用說明 
一、緣起及目的：為使機關人員瞭解及正確使用「一般房屋建築費

編列標準」 (以下簡稱編列標準)，爰訂定本使用說明。 
二、適用範圍： 
(一)編列標準係使用於規劃階段概估工程經費，基本設計(含)以

後之階段，因已有較為明確之工項及數量，應逐項檢視其預
算之合理性，不宜再逕以編列標準檢核預算。 

(二)編列標準適用於鋼筋混凝土構造之辦公大樓、住宅與宿舍，
非前述所列之建築功能與構造類別，不適用編列標準。 

三、使用說明：依使用流程次序說明如下。 
(一)確立工程定位功能及建造標準：機關規劃階段，即應審酌工

程定位及功能，對應提出妥適之建造標準；經費較高或較複
雜者，必要時先行編列規劃費用委託專業機構評估，確保工
程計畫合理可行，後續編列預算、辧理設計、施工、監造到驗
收各階段，均依所設定建造標準落實執行。 

(二)確認是否適用本編列標準：依本說明一、適用範圍，確認個案
工程概估工程經費之時機，及其功能與構造類別是否為編列
標準所列之適用範圍。 

(三)選用合適之編列標準單位面積造價：依建築物樓層數(地上＋
地下)、功能及構造型式選擇適用之編列標準單價。 

(四)估算總樓地板需求面積：依行政院函頒「行政院與所屬各機
關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及「宿舍管理手冊」等之面
積規劃原則核實估算，必要時會同機關內工程專業單位或委
託專業機構評估。 

(五)檢查是否有得專案研析說明後計列項目：編列標準所列金額
僅為一般房屋建築基本構造之單位面積造價，機關應再檢查
個案工程內容是否有編列標準說明欄所列「得專案研析說明
後計列項目」，並予以外加增列。 

(六)檢查是否因地理環境差異致須加計費用：偏遠地區及山地原
住民地區土建工程編列標準增加 12%範圍內編列。 

(七)估算直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成本=(總樓地板需求面積×編列
標準單位面積造價+得專案研析項目費用)×(1+地區係數) 

(八)完備預算架構：建築工程計畫除估算直接工程成本外，機關
應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建築工程篇」之「建築
工程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如附圖)完備預算架構，其中較
重要者包括工程預備費、物價調整費、規劃階段作業費用、設
計階段作業費用、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等費用。又機關應
將標準年至完工期間之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覈實納入編
列，確保規劃階段工程經費之合理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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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建築工程計畫成本組成架構（主辦機關得視情況調整之） 

  1.相關資料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量費 
 1.規劃階段 3.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作業費用 4.模型試驗費 
 (含可行性評估 5.環境影響評估費 
 及綜合規劃) 6.專案管理及顧問費(階段性或全程) 
  7.規劃分析費 
  8.專題研究報告費 
  1.用地取得費 
 2.用地取得及 2.地價調整費 
 拆遷補償費 3.拆遷補償及遷移費 
  4.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 
  5.辦理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1.相關資料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量費 
  1.設計階段 3.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作業費用 4.階段性專案管理及顧問費 
   (含基本設計    5.設計分析費  
  及細部設計) 6.專題研究報告費  
   7.專業責任保險費    1.地質改良 
     2.結構體工程-上部結構 

3.結構體工程-下部結構 
    1.直接    4.裝修工程-外部裝修 
計                工程費 5.裝修工程-內部裝修 
 
畫 

    6.空調工程 
7.景觀工程

 
成 
 
本 
 

3.建造成本 
(工程經費) 

   8.水電工程(含消防) 
9.電梯及電扶梯工程 
10.假設工程 
11.其他(如大地、水保工程、

污水處理、附屬設施等) 
    1.直接工 2.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 
   程成本 3.品管費 

4.材料檢驗費 
    5.承包商管理費及利潤 
    6.營業稅 
           1.工程管理費 
  2.工程建造費              2.工程監造費                
   2.間接工      3.階段性專案管理及顧問費 
 4.利息  

 
3.其他費用

 程成本      4.環境監測費 
             5.空氣污染防制費 
            6.工程保險費

   3.工程預備費                   
  4.施工期  
  間利息 4.物價調整費 
 5.營運及維修成本   
 


